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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为维护酒类交易的正常秩序，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经上海市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本中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则。 

1.2 本中心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交易各方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交

易平台。 

1.3 本中心只组织酒品实物交易，不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不开展权益或权益份

额交易。 

1.4 本中心对交易酒品采取审批制，只有经过本中心批准的酒品才能在本中心的

交易平台上市交易。 

1.5 本中心业务采取会员制，本中心不直接受理客户业务申请，客户在本中心的

所有业务必须通过其经纪会员完成。 

1.6  客户可以通过本中心经纪会员开立交易账户。为方便客户开户，本中心在

官方网站（www.siwe.com.cn）上设有客户开户页面，客户可以通过该页面选定

经纪会员，办理自助开户。 

1.7 本中心内的一切业务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发行会员发行会员发行会员发行会员、、、、承销会员和经纪会员承销会员和经纪会员承销会员和经纪会员承销会员和经纪会员 

2.1 本中心会员分为发行会员、承销会员和经纪会员三类。 

2.2 发行会员指在本中心发行或挂牌上市酒品的会员，是所发行或挂牌上市酒品

的所有者。 

2.3 承销会员指协助发行会员完成酒品在本中心发行或挂牌上市的会员。承销会

员在发行过程中必须包销部分上市酒品。 

2.4 经纪会员指为客户及发行会员在本中心买卖酒品提供交易通道、协助其完成

交易、结算及交货的会员。 

2.5 会员资格的取得、会籍管理、会员权利义务及收费标准等参见《上海国际酒

业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发行发行发行发行、、、、挂牌挂牌挂牌挂牌及及及及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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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中心交易的酒品，按交易方式的不同分为收藏类酒和消费类酒，其中，收

藏类酒又分为国产收藏类酒和非国产收藏类酒。针对收藏类酒和消费类酒，本中

心设立两个独立的交易平台。收藏类酒需要经过发行程序才能在本中心交易；消

费类酒经过挂牌申请程序即可在本中心交易。 

本中心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设计与推出竞拍等其他交易模式。其他交易模

式中的酒品上市等事项，参见本中心另行制定的相应的交易细则。 

3.2 发行指发行会员将经过本中心批准的酒品通过本中心收藏类酒交易平台公

开发售给酒类收藏者。 

3.3 本中心采取承销会员承销和协助发行制度，发行会员发行酒类交易商品必须

由承销会员承销和协助发行。 

3.4 发行会员的酒品也可以在承销会员的协助下直接在本中心消费类酒交易平

台挂牌交易。 

3.5 本中心设立发行审核委员会，负责对酒品在本中心发行进行审核。发行审核

委员会的组成和议事规则由本中心确定。 

3.6 酒品的发行采用发行会员定价和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本中心对拟发行酒品

实行单一客户最大申购量和最小申购量限制。 

3.7 发行流程主要包括指定承销会员、酒品设计、发行申请、路演、网上申购等；

具体流程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交易细则》和《上海国际酒业

交易中心非国产收藏类酒交易细则》中确定。 

3.8 发行会员须向本中心和承销会员支付发行服务费，承销会员须就其包销部分

向本中心支付发行服务费，网上申购中签客户须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支付发行服

务费。上述发行服务费标准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交易细则》

和《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非国产收藏类酒交易细则》中确定。 

3.9 挂牌指发行会员的酒品通过承销会员向本中心申请在消费类酒交易平台挂

牌上市。 

3.10 挂牌流程主要包括指定承销会员、提出挂牌上市申请。具体流程在《上海

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消费类酒交易细则》中确定。 

3.11 发行会员须向本中心和承销会员支付挂牌服务费，挂牌服务费的收费方式

和标准在《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消费类酒交易细则》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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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4.1 酒品成功上市交易后，只能在本中心规定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本中心交易平台

进行交易。 

4.2 各平台交易时间由本中心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3 本中心交易酒品采用交易代码制，具体的交易代码编制方式在相应的交易细

则中规定。 

4.4 交易的最小单位、报价货币、最小变动价位、报价（含税价与不含税价）、

最小交货量等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5 交易流程和机制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6 交易开盘价、收盘价、每日涨跌幅限制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7 本中心针对异常情况采取的限制单一客户某酒品最大持有量、限制单一酒品

每个客户当日最大购买量等措施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8 买卖双方报价后，该笔指令所对应的买方货款、卖方酒品或保证金相应被冻

结。 

4.9 报价尚未成交前，客户可以撤销原指令。 

客户撤单只对原指令未成交部分有效，若该笔指令已全部成交，则该撤单指

令无效。 

客户撤单成功后，该笔撤单对应指令所冻结的货款、酒品或保证金即被解冻。 

4.10 买方和卖方客户均须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按成交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交易

手续费，具体收费标准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11 购买收藏类酒品长期不卖出或不办理提货的客户，本中心将对其收取酒品

托管费，托管费的收取办法和标准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4.12当某一收藏类上市酒品提货量超过发行量的 95%时，本中心有权将该酒品

退市，退市相关处理办法由本中心另行规定。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结算与交货结算与交货结算与交货结算与交货 

5.1 客户参与本中心交易必须在本中心指定的结算银行（以下简称“结算银行”）

开立银行自有资金账户，本中心通过结算银行，对客户的货款及各项费用等进行

代收代付或暂存暂付。 

5.2 客户及会员的资金划拨一律采用银商通或银商转账的方式进行。客户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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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交易之前必须在其交易账户中存入足额的交易资金，以确保各款项的及时支

付。本中心对客户交易账户余额不计付利息。 

5.3 发行结算：发行成功后，本中心在扣除发行服务费及其他费用后，将承销会

员的包销货款和客户中签的货款划入发行会员指定的账户；同时将发行酒品分别

记入承销会员和中签客户的交易账户。 

5.4 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交易结算：采取实时结算和每日结算相结合的原则。交易

过程中，交易系统实时记录买卖双方资金和酒品数量的变化；当日交易结束后，

交易系统对交易各方的货款及酒品数量进行统一结算后由结算银行进行实际的

资金划转。具体的结算办法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5.5 消费类酒交易平台挂牌交易结算：采取实时结算、每日结算及交货结算相结

合的原则。交易过程中，交易系统实时记录买卖双方资金和酒品数量的变化；当

日交易结束后，交易系统对交易各方的货款、保证金及酒品数量进行统一结算；

完成交货时，由结算银行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实际的资金划转。具体结算办法

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5.6 交货： 

5.6.1在收藏类酒交易平台，买方可随时提货（期酒须在到期后提货）；不提货的，

酒品将继续存储在指定仓储单位。具体提货流程在本中心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

定； 

5.6.2在消费类酒交易平台，买卖双方只能在约定的交货日之后才能交货。具体

交货流程在本中心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5.7存放于本中心指定仓储单位的酒品，所有者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注册仓单。客

户可以凭注册仓单提货，也可以申请仓储单位按客户指定的地点和方式配送。 

注册仓单可以过户给他人。 

注册仓单在提货前还可以向本中心申请注销，注销成功后可继续参与交易。

注册仓单一经提货即不得注销。 

5.8 仓单注册/注销须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缴纳仓单注册/注销服务费。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信息统计与发布信息统计与发布信息统计与发布信息统计与发布 

6.1 本中心及时、准确地发布当日市场行情及市场有关信息。不同交易平台发布

信息的范围、时间等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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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会员和客户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查询自己的交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6.2.1历史行情查询； 

6.2.2历史成交量查询； 

6.2.3当日报价及成交查询； 

6.2.4资金/酒品查询； 

6.2.5仓单注册/注销、过户及交货查询。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异常情况处理异常情况处理异常情况处理异常情况处理 

7.1 异常情况是指在交易中发生操纵市场并严重扭曲价格的行为或者出现不可

抗力、意外事件以及其它情形。 

7.2 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情形，本中心可以宣布进入异常情况状态，采

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7.2.1 地震、水灾、火灾、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或计算机故障等不可归责于本

中心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 

7.2.2 客户出现清算、交货危机； 

7.2.3 价格严重扭曲； 

7.2.4 本中心业务规则中规定的其它情况。 

出现上述情况的具体解决办法由本中心在相应的交易细则中规定。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8.1 本中心可根据新业务的开展情况修订本规则，并制定相应的交易细则。 

8.2 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属本中心所有。 

8.3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